
中国传统“族群观”

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1

马戎

人类社会在地球上的诞生起源与演变进程是多元的，世界各地的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着

明显的体质差异与文化差异。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地区萌生和逐渐演变

出依据血缘、地缘因素和交往、征战的结果组合而成的各类社会实体和政权组织，并在各自

的传统思想体系中形成了对本地各层次社会群体（例如家庭、氏族、村社、族群、国家）的观

念，在自己的语言中产生了反映这些观念的相应词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明，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也在逐步增加。在文化交流中，人们也了解到其他地

区有关人类社会群体的观念和称谓，并试图与本地的词汇进行相互翻译以进行交流。由于各

地社会的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不同，在对群体进行概括时使用观念中所强调的方面（如血缘、

体质、语言、文化、宗教、政治联系等）有所不同，在翻译中也必然出现相应词汇之间在内涵

上存在差异的现象。

“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种政治实体的形式出现于近代西欧，通过上百年殖民
主义的侵略扩张，逐步被其他地区的社会所接受。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过程中，各
地原有的各类群体组织和政治结构由于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而进行了重新组合。

由于“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群体组合及外来移民等因素，今天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Multi-ethnic nation），即在国家内部存在多个在
文化传统、语言习俗、甚至体质等方面都保留自己特点的族群。当社会学者研究本国的“族

群”现象，并把本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时，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简单地

以目前社会流行的翻译术语为依据来理解本国无论在纵向发展或是横向比较中都十分复杂

的“族群”或“民族”问题，需要通过对本国史料和外文文献的深入研究和反复讨论来真

正理解这些汉文和外文词汇的实际含义以及它们在历史中的演变。

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自己的传统思想中对于我们今

天称之为“族群”或“民族”、“国家”的这些社会现象具有一套产生于中国本土的观念，

与西方国家的思想体系存在差别，要想理解今天中国的族群关系，就需要对中国文化传统

中的“族群”观等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讨论。本文将简单地讨论对于中国族群关系研究的一些

基本观点，并试图对部分先秦文献中“族”的用法和对于少数族群的称谓进行初步的梳理，

希望这些讨论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族群观”。

一、关于中国族群关系研究的几个观点

1．分析对群体的称呼，是理解历史上“族群观”的一个切入点

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自古代以来，在东亚大陆上即繁衍着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

而形成的许多人群，因长期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学习，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政治组织方面具有

一些共同之处，但同时也保存了各自相互区别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群体在自称

或他称时曾使用过“××”、“××人”、“××部”、“××族”、“××国”等不同词汇，

一些统一了中原地区或控制了较大地域的政权也自称为“××朝”。对于这些群体及其不同

形式、不同层次的政权，在中国文字记载的正史、野史和民间文学（评书、小说、词话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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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各种表述，这些叙述涉及和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群体（和相应政权）的概念、各群体

（和相应政权）之间相互交往的史实、以及当时政治家对于处理这些群体和相应政权之间关

系的观念与策略。我们可以借用今天流行的“族群”（或是“民族”）这些词汇来称呼它们，

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我们现在使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它们，而是需要通过对史料的分析

来了解这些群体在历史上是一些以什么为基础组合凝聚起来的人群，分析人们当时依照什

么标准来区分这些群体，分析当时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理解它们与今天中国

存在的“族群”现象相比较时具有哪些共性与特点。由于群体的名称作为象征符号，在很大

程度上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所以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观”

时，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分析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这些群体（族群）的称呼是如何

演变的。

2．几个称谓术语的使用

“民族”一词自 19世纪末才开始被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应用于对国内外与主流群体不同

的其他少数群体的称谓（马戎，2001a：113）。由于这个词汇的来源是借自于西方（经由日

文），应当说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即带有外来文化与观念的成分，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特别是

西欧国家的族群与社会发展历史，与中华文化中关于族群的传统观念有所不同。也正因为这

是个“舶来品”，各自的理解不一致，所以我国学者们在使用时其含义也表现得比较混乱。

同时，近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受到西方文献和观点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民族 -国
家”这个政治概念来重新梳理、分析中国的“民族关系史”（也可称为“族群关系史”） 。

1949年之后，“少数民族”成为政府的官方正式用语。

“族群”一词被介绍到国内，用来称呼一个国家内部在体质、文化、语言、习俗等方面具

有自己传统和特点的少数群体，大致是上世纪 60年代以后的事，是港台学者翻译英文文献

中“Ethnic group”一词时创造的新的中文词汇。考虑到“民族”与英文“Nation”之间的对应
和它所具有的政治含义，也考虑到我国的少数族群与美国国内包括黑人、华人、西班牙语裔

等少数“族群”（英文“ethnic groups”）的政治与文化含义相近，我倾向于把建国后统一

称呼的我国“少数民族”，改称为“族群”，同时保留“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这个概念的用法（马戎，2001b：149）。在使用中对相关名词进行这样的调整是否

恰当，存在着不同意见，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3．中国民族/族群关系研究可借鉴的三个理论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中国历史传统上处理族群关系的理论和方法。中国传统经典文献和儒、道、

释等学说中关于各类群体、关于非汉族和非中原的其他边缘地区的族群和部落以及它们的文

化，形成了一套观念、一套称谓，这些认识及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观念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仍

然具有影响，有些思路和方略可能仍然有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地方，需要今人加以了解和

借鉴。

第二个来源是欧美国家关于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理论。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建

立起来后来又吸收了殖民地移民而形成的西欧国家，还是在殖民地以欧洲移民为基础建立

的多族群美洲和澳洲国家，对于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都形成了一套观念

和术语，发展出一系列研究专题。欧美社会学界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和族群关系的理
论，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的族群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个来源是前苏联在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苏联

的民族理论与共产主义发展历史阶段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

联制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政治框架，它如何设计、规划和指导境内群体关系的发展，其基础

理论和实践对于研究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建国后我国政府处理族群关系各

项政策的制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至今仍然在许多方面指导着我国政府的民族

政策。



4．传统中华文化中的“族群观”

在传统中华文化的“族群观”中，我认为有四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以东亚大陆“中

原地区”为世界文化、政治、人口核心区域的“天下观”；二是在给“天下”各族群分类时，

以中原文化作为核心标准的“夷夏之辨”；三是“文化大一统”观念，以及积极以华夏文

化去“教化”四周“蛮夷戎狄”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和策略，那些吸收和继承中原教化

传统的“蛮夷”甚至可以被接受为中原地区新皇朝的统治者（“天子”）；四是把位于远

方的、具有自己独特文化宗教传统的文明古国（如波斯、印度）区别于中原地区周边的那些

文化较不发达的“蛮夷之邦”，而以比较平等和尊敬的态度对待之。

在“鸦片战争”前后，当中国学者和政治家们发现了在遥远的海外还存在着许多具有

独特文化传统且不同于中国人过去接触过的其他文明古国（波斯、印度）而且“船坚炮利”

的西欧列强诸国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接受使用新的关于“世界”（中国只不过是

其中一部分）的视角来修订本国在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内对外各种群体之间关系的

观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族群的政治实体，在与列强的接触与冲突中，不得不改变自身以

传统的“天下观”为基础的“天朝-蛮夷”思维观念，从而接受世界上各国鼎立、中国十分

虚弱并正在成为列强瓜分对象的残酷现实。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传

统在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冲击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人的“族群观”和对各类群体的称

谓术语也经历了多次演变。

对于西方国家的“族群关系”研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粗略的介绍（马戎编，

1997），对于在马列主义基础发展出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国内学者也已经发表了大

量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反映出来的“族群观”的研究仍然不多。虽然古人给

我们留下的史料文献非常丰富，但是除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外，专门研

究中国传统“族群观”和术语使用的研究成果则发表较少。本文就是在这个方面进行探讨的

一个尝试。

二、《左传》、《国语》中的“族”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是学术和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百家争鸣、大师林立的一个辉煌

的年代。我国比较系统地保留下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先秦时期诸

子百家的学说著述，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的源头。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

思想中“族群观”的探索，也就从这个年代的文献开始。

由于今天人们在谈到族群关系时，使用得最多的字是“族”（无论是“××族”、“民

族”还是“族群”），而“族”这个字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出现得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我

们在分析中国传统“族群观”时，不妨先从“族”的检索和分析开始，看看古人最初使用

这个“族”字时是什么意思，然后再来看看当时人们称呼边疆少数族群时使用的是什么称

呼，使用什么词汇。

1．潘光旦先生对先秦文献中“族”字的研究

在我国老一代社会学家中，潘光旦先生是对少数族群问题给予特殊关注的一位，他曾

经参加过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50年代转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之后，曾花费了大量

时间把中国历代文献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的一些观点反映在其著

作和译作的注释中。如潘先生翻译的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一书，由于与当时中

央编译局的正式版本在用语上有所不同，所以长期以来未能正式出版，直至 2000年才作为

《潘光旦文集》的一部分正式与读者见面。在这本译文里，潘先生在讨论恩格斯关于家族的论

述时，根据自己对于中国文献的研究写下了大量注释，其中有些表达了潘先生自己对于中

国历史上家族、氏族、少数族群的观点，对今人的研究很有启发。



关于“族”字，潘先生提出了几个观点：

（1）“族”是一个和军事有密切关系的字。这个字的含义后来从表述军事行动演变为

表述军事单位，“‘族’就是一个血亲团体组成的军事单位”。“族，矢鏠（锋）也”，

“族师的执掌之一是军事”（潘光旦，2000-13：296，294）；

（2）“四闾为族”，似乎“族”是居住行政管理单位。但是由于古代的人聚族而居，

“族坟墓”，“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潘光旦，2000-13：294）。所以这一行政单位

反映出来的仍是亲族单位；

（3）“族”和“氏”同为以血缘关系而联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但对哪一个的涵盖面

更宽，存在不同意见。“九族合成我们所了解的氏族”，“姓或氏的内部，则称为族。《尚

书》前后用到族字九次，其中提到‘九族’四次”（潘光旦，2000-13：297，300）。从这句
话看，同为血缘单位，“氏”大于“族”。同时潘先生也介绍了唐孔颖达为《左传》作《疏》中

的观点，孔氏认为某些“氏”是“族”的分支，“族”大于“氏”（潘光旦，2000-13：
262）。
（4）“宗”大于“族”。在引用了《左传》中“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

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李学勤，1999：905）后，潘先生评议：“这里所说的‘同

族’，血统最近，即五服以内之人，亦即小宗相同之人；‘同宗’是同宗一个大宗的人，

亦大致相当于同氏族的人”（潘光旦，2000-13：291）。这里似乎“族”字的使用可以有两

个层次，一是血缘关系很近的规模较小的“族”，一是与“宗”相当而规模较大的“氏

族”。

潘先生总结道，“‘族’，也许是最初的氏族，或后来的氏族的某种综合，当初便不

止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单位，而也是一个军事组织的单位。……这样一个血亲的而兼军事性的

单位就叫做‘族’”。他进一步论述了“氏”与“族”的关系，“原始的氏族不止是一个血

亲单位、生产单位与文教单位，而也必然是一个军事单位了。就它的所以为前三种单位的性

质说，我们称它为‘氏’，就它所以为最后一种单位的性质说，我们称它为‘族’，合起

来，称它为‘氏族’；分说是不完全的，合说才完全”（潘光旦， 2000-13：294-
295，296）。潘先生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氏”与“族”如何相互涵盖的问题，而是指出这两

个词各有不同的所指，应该综合起来理解。

所以从潘先生的观点来看，先秦时代文献中的“族”字与当时的各少数族群以及中原

地区对它们的称谓没有关系。

2．《左传》、《国语》中的“族”字

《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之一为《春秋左传正义》，以鲁国编年史的

方式，记述了自公元前 722年至前 468年共 255年期间东周列国发生的各类历史事件。《左

传》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左丘明，班固认为他是战国初年鲁国的一名史官。这些记载所使

用的语言，大致可以涵盖当时人们在描述社会现象时所使用的语言。我们从这些文字的使用

和参照上下文的内容，可以尝试对当时使用的一些术语的含义进行分析和讨论。

通过对《左传》2的检索，核对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我们共查出 121个
“族”字（参见附录 1）。这 121个“族”字的使用，可以做如下的分类。

（a）用以表示某个血缘群体（同姓子孙的共同体，即宗族）；

（b）立功、当官有封邑后，国君可以“赐”族（成为一个“族”的起始）；

（c）“九族”，指各亲属分支的集成3； 

2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发行了《中国名著 1200》（电子版），其中包括了《左传》、《尚书》、《周易》、《国语》、

《史记》等经史名著，电子版的检索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检索一些关键词，有助于我们对于文献的梳理。
3  “九族”或指“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九辈的同族”（《古尚书》），或指“异姓有亲属者”（“九族谓外

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也”）

（杜预注）。潘先生倾向于前者。“族姻”，指通过婚姻而建立的亲属关系。



（d）“王族”、“公族”，指各国的王室、宗亲或由其组成的军事组织4；

（e）“族类”，指以血缘为基础、人口规模较大的群体；

（f）表示以血缘继承而因袭某一类职业的群体（如乐官）；

（g）表示“宗”的分支，（如“肸之宗十一族”）。

《国语》的作者据说也是左丘明，我们在《中国名著 1200》（北京大学出版社电子版）中

检索到 35个“族”字（参看附录 2）。也可按照以上这 7类用法大致归类，两部书中“族”

字各类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左传》、《国语》中“族”字使用分类

分类 用法举例 《左传》 《国语》

次数 % 次数 %
a 之族、×族、宗族 65 53.7 13 37.1
b 赐族、官族 16 13.2 0 0.0
c “九族”、“族姻” 2 1.7 0 0.0
d “公族”、“王族” 27 22.3 17 48.6
e “族类” 4 3.3 2 5.7
f 泠人之族 1 0.8 1 2.9
g ××宗十一族 6 5.0 2 5.7
总计 121 100.0 35 100.0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出现最多的还是“a”类，即表示同姓的血缘群体，其次是“公

族”（d类）和各国诸侯对臣子的“赐族”（b类）。作为描写春秋各国政治变动的史书，

对于各国诸侯及公卿士族比对普通人更为关注，也是必然的，事实上，凡是史官认为应当

记载的，都是与周王室、各国王族、公卿大夫有关的事件。分类中的“b”和“d”类、“a”类与
“b”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交叉重合，并不容易分得清楚。此外还有 4 处是“g”类，
表示是从属于大宗族的小族支。从这两部先秦经典中的“族”字的含义来看，所表述的是血

缘群体，具体的词汇可以是家族、宗族、氏族，也可以是姻亲，但没有一处是用于表示当时

的少数族群（“蛮夷戎狄”）。

3．关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值得注意的是“e”类的使用，即《左传》中出现“族”字的第 14 处、第 18 处、第 46 处和

第 47 处（参见附录 1）。其中为后人引用最为广泛的是第 46 处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族群观”最早的论述之一（韩锦春、李毅夫，1985：5）。似乎早在
春秋时期，古人即开始用“族类”来形容“民族”。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在“族”字的

121 处使用当中，这一用法只出现于其中的 4 处5？所以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这句话

中的“族类”是否确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民族”或“族群”，即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四周

被中原各国称之为“蛮夷戎狄”的少数民族群体？

《左传》中的这一段全文如下：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

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

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春秋左传正义》717页）。

这段话的大意是：鲁成公从晋国归，想联合楚国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认为不可，说

“晋国虽然无道，但仍然不可背叛，因为它国土辽阔、臣子团结，而且地理上靠近鲁国，诸

侯也听其号令，所以不可对其有二心。《史佚之志》讲过，‘不属于同族类的人，其感情立场

4  参见潘先生的论述（潘光旦，2000：297）。
5  由于第 14 处、第 18 处是在同一段话里，第 46 处和第 47 处讲的都是祭祀的事，所以严格来说，这 4 处

只能算是两处。



也必然不同’。楚国虽是大国，但不属于我们的同族，怎么会关心我们呢”？成公就打消了

这个念头。

《春秋左传正义》为晋人杜预所注，它对“非吾族也”这句话的注解是“与鲁异姓”

（717 页）。由于在当时的鲁国和楚国都各自存在许多氏族和姓氏集团，这里所说的“与鲁

异姓”只能被理解为楚国的王室与鲁国的王室不属于同一个姓氏集团，所以“楚虽大，非

吾族也”不能被宽泛地理解为“楚国与鲁国不属于同一个民族”6。这里说的不同“族类”，

尽管可能从字面上被现代人理解为与今天我们所讲的其他“民族”或“族群”相似的含义，

但是从这一注解来看，直至晋朝，人们对“非吾族”的理解还是指“异姓”群体，并不是

其他的“民族”或“族群”。

我们再来看《左传》出现“族”字的第 18 处，“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468 页），

与之相关的还有第 14 处，“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363 页）。《春秋左传正义》的注

释是：“类、族一也，皆谓非其子孙，妄祀他人父祖，则鬼神不歆享之耳”。这里的“族

类”，讲的并不是后人理解的“民族”或“族群”，仍是具有共同“父祖”的血缘宗族集

团。这一理解与《左传》中出现的其他 117个“族”字的使用是一致的，即“族”表示的是以

血缘姓氏为纽带的群体。晋朝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古代文献，远多于今天的学者，晋人对《左

传》所用词汇的理解，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

从以上 4 处对“族”字的“e”类使用的讨论来看，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

作为春秋时期描述族群关系的引文，可能是不恰当的。

4．《尚书》、《周易》中的“族”字

潘先生提到，“《尚书》前后用到族字九次，其中提到‘九族’四次”（潘光旦，2000-
13：300）。根据对《中国名著 1200》中《尚书》一书的查对，并参考《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

正义》，“族”字只查到 5 处，其中涉及“九族”三次（见附录 3），可能与潘先生所用的

版本不同，因而出现差别。在“族”的具体用法上，可大致归类于表 1中的“a”、“c”两类，
均表示血缘群体。

在《周易》中，我们仅查到一个“族”字：“《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李学勤，1999c：73）。《周易》使用的词汇是“类族”而不是“族类”，“辨物”的参照

系是“类”和“族”，似乎“类”的涵盖面比“族”要宽，前者可能指按类划分的大群体，

后者仍指血缘家族。但是，唐孔颖达《疏》对此的注解为：“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

类而聚也。‘辨物’谓分辨事物，各同其党，使自相同，不间杂也”（李学勤，1999c：
73）。这样的解释就把“类”和“族”的含义相混同，“族”就是“以类而聚”的群体，也

就是“类”。这种对“族”的用法上可大致相当于表 1中的“e”类。但这只能表示唐朝人对

于“族”的理解似乎要比同姓集团较为广泛一些，并不能证明《周易》中“类族”一词的原

意表示的是比血缘集团更宽泛的“民族”或“族群”。

当然，以上所引用的文献，仅仅是先秦文献中的一部分，除了诸子百家留下的文献之

外，尚有甲骨文和金文。如果要对先秦时代的“族群观”进行归纳，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检索

与分析。但若单从以上引用的几部文献来看，其中出现的“族”字所指的对象，很可能并不

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民族”或“族群”，而是以血缘姓氏为纽带的家族、氏族、宗族群体。

三、先秦文献中关于少数族群的称谓

既然“族”字在先秦文献中没有被用来表示少数族群，那么当时中原地区对于四周的

少数族群使用的是哪些称谓，使用什么词汇呢？

6  潘光旦先生所做卡片对此处的评语为：“杜注谓族类指同姓，楚非鲁同姓，恐不是此意，楚尚未入诸

夏之列耳”。似乎潘先生对“族类”的理解较“同姓”为宽泛，近于“夷夏之辨”的文化差异了。



潘光旦先生自 50年代后曾经系统阅读了先秦文献和二十四史，摘录了大量与少数民族

有关的详细卡片并有评语。这些资料即将出版。当这些资料陆续出版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思

想中的“族群观”的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非常感谢负责编辑这些资料的潘乃穆老师在

尚未正式出版之前向我提供了这些资料，使我能够先睹为快。本文引用的一些材料即出自潘

先生摘录的卡片资料。

关于前秦史料部分，潘先生仔细阅读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

书纪年》五种文献，把与少数族群有关的内容摘录了卡片，进行了整理，称为《民族史料汇

编》。《汇编》的第一部分为“总录”，共分 66条，其中对于当时中原地区及四周的族群有相

当详细的记载，但没有一处使用“族”字。

举例来说，第 6条“职方”：“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汲冢周书》卷八：《职方》第六十二）。

第 9条“职贡”（周：王会；商：四方献令）：“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

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

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

越、沤、鬋、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口鰂之酱、鲛盾之利剑为献；正南……；正西……；正北

……’；汤曰：‘善’”（《汲冢周书》卷七：《王会》第五十九附）。

这两条大致表示了先秦时代对中原地区四周各少数族群所使用的名称，提到各个群体

时都是用具体专用名称，没有使用“族”或其他字作为统一的类别词汇。

“总录”之后，《民族史料汇编》又把查阅到的各个族群开列出具体条目，这些条目的
名称有“巴”、“白民”、……“代”、“狄”、“氐”、……“胡”、“华”、……“荆”、
“莱”、“黎”、……“蛮”、“密”、“苗”、……“濮”、……“羌”、……“戎”、…
…“山民（畲）”、……“舒”、“蜀”、……“夏”、“玁狁”、“匈奴”、“徐”、……
“奄”、“夷”、“庸”、……“越”、“中山”等等。在各条目的名称中，也没有出现
“族”字。

潘先生的《民族史料汇编》的总量篇幅很大，我们仅是粗略地查看了这些涉及各族群条

目的具体内容，我们看到在潘先生摘录的文献正文里，凡是谈到这些少数族群的地方，或

者使用具体名称（如“山戎”、“赤狄”），或者使用“蛮夷”这样的泛指，例如：“夫三

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翟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国语》卷二：《周语》中），尚未发现

一处把“族”字用于群体名称的文献记载。这与前面对《左传》、《国语》中“族”字的检索结

果是一致的。

王桐龄先生在 193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按年代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各族群交往融合的

历史过程。由于该书的第二章讨论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所以我们这里只涉及第二章的内

容。虽然王先生在自己的论述中多次使用现代人所使用的“民族”、“汉族”、“苗族”等词

汇来表述当时中国的族群，但是在谈及史书记载的每个具体族群时，从未把“族”冠于其

名称之上。例如他说“当时东方有一支民族，占领现在江苏、安徽北部之淮水流域与山东半

岛，史书上称之为东夷”（王桐龄，1934：11）。并没有称之为“东夷族”。

在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二章中先后出现的具体族称有：夷、东夷、徐戎、淮夷、蛮、吴、

越、荆舒、群蛮、闽、瓯越、南越、戎、蜀、巴、庸、西戎、犬戎、狄、北狄、獯鬻、玁狁、山戎、畎夷、风

夷、黄夷、于夷、方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蓝夷、鬼戎、条戎、北戎、楚荆、蛮荆、莱、介、姜戎、

茅戎、百濮、濮、骊戎、罗、卢戎、赤狄、白狄、鲜虞、长狄共 51个，其中有些相互涵盖（王桐龄，
1934：11-37）。这些族称都是作者查阅《尚书》、《诗经》、《孟子》、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朱熹《资治通鑑》纲目等文献的记载整理而得，应当说也具有较大的涵

盖面。从这些资料看，“族”字并没有被用在各地各族的名称之中。



上世纪 30年代出版的另外两本《中国民族史》，分别为吕思勉和林惠祥两位先生所著，

由于在体例上都按民族分章节，而不是按朝代分章节，所以查对先秦族称时较为费力。粗略

翻看，也未发现含有“族”字的古代族称。所以无论从《左传》、《国语》这些先秦文献中直接

查找，还是参阅近代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尚没有找到在先秦时代把“族”字

用于称呼当时少数族群的有关证据。

四、“夷夏之辨”

从以上讨论来看，先秦时代并没有使用“族”来把各国、各地域的人群加以分类，而是

对每个群体采用专用名称。但是这并不是说，当时对于中原诸国和四周族群之间在记述和观

念上没有任何差别。如果说当时对各国和族群有过某种比较宽泛的分类的话，那就是“夷夏

之辨”。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当时使用的词汇及其中反映出来的观念。

1．《尚书》中与“夷”、“夏”有关的词汇

《尚书》是记载周以前的重要史书，据说曾经孔子整理编纂，后来遗失了一部分，《十三

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是比较完全的版本。关于《尚书》的源流与辨伪（参见李民、王健，

1999：14-34），不在这里讨论，我们只是参照《尚书正义》的内容来对先秦时期的词汇用法

做一些最初步的分析。

“蛮夷”是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在《尚书》中出现两次，均在第 4 页（“蛮

夷率服”，“蛮夷猾夏”）。而“夷”字在《尚书》中单独出现 13次，除了专用人名“伯

夷”出现 3次之外，其他 10次主要用于具体的“夷”群体，如“岛夷皮服”、“莱夷作

牧”、“淮夷蠙珠暨鱼”、“嵎夷既略”等；另外“狄”字出现 1次，“戎”字出现 4次，
均指具体族群。

与“蛮夷戎狄”相对应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就应当是“华夏”。在《尚书》中没有出现

“华夏”两字联用的情况。仅仅出现的一个“华”字，表示的是“华玉”。而出现的 35 处

“夏”字当中，除 1 处显然指时令（“有冬有夏”）外，其余都指的是商之前的“夏朝”

（如“有夏多罪”、“成汤革夏”、“殷革夏命”、“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

可见在《尚书》代表的周以前的文献中，“夏”并不是代表中原文明人群的泛指，而“夷”

字也尚未成为“蛮夷”的泛指。“夷夏之辨”还没有成为普遍的观念。

2．《左传》中与“夷”、“夏”有关的词汇

“夷夏之辨”的观念可能出现并形成于春秋时代。在《左传》中没有出现“夷夏”、“华

夷”这两个把“夷”和“夏”直接联用和对比的词汇，但有 27 处把“蛮夷”、“戎狄”和

“华夏”、“诸夏”作为两大组群体分别进行表述。

首先，《左传》中使用“蛮夷”、“戎狄”提法的有 20 处：

（1）“蛮夷猾夏，周祸也”（42页）；（2）“蛮夷戎狄，不式王命”（80页）；
（3）“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80页）；（4）“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83页）；
（5）“抚有蛮夷，奄征南海”（105 页）；（6）“蛮夷帅服，可谓畏之”（134 页）；
（7）“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156页）；（8）“介在蛮夷，而长寇仇”（192
页）；（9）“君以蛮夷伐国，国几亡矣”（208 页）；（10）“折与戎狄，以临上洛”
（194页）；（11）“戎狄豺狼，不可厌也”（30页）；（12）“必报仇，宁事戎狄”（39
页）；（13）“戎狄无亲无贪”（97页）；（14）“戎狄荐居，贵货易土”（97 页）；
（15）“戎狄事晋，四邻振动”（97 页）；（16）“子教寡人和诸戎狄”（104 页）；
（17）“夫和戎狄，国之福也”（104页）；（18）“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142
页）；（19）“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150页）；（20）“唐叔受之以处参虚，
匡有戎狄”（159页）（以上均为《中国名著1200》（电子版）《左传》的页数）。另外“蛮”、



“夷”、“戎”和“狄”字在《左传》中还单独出现多次，寓意与上面大致相同，故从略。
使用“华夏”、“诸夏”的有7处：
（1）“诸夏亲昵，不可弃也”（30页）；（2）“楚人伐徐，徐即诸夏”（38页）；

（3）“以服事诸夏”（42页）；（4）“奄征南海，以属诸夏”（105页）；（5）“晋之
伯也，迩于诸夏”（162页）；（6）“诸夏之人莫不欣喜”（206页）；（7）“楚失华夏，
则析公之为也”（122页）（以上均为《中国名著1200》（电子版）《左传》的页数）。
据潘先生摘录的卡片，《左传》中出现 5 处“华”字，和“夏”字的寓意相同，指与

“戎狄”相对应的中原诸国，分别为：（1）“劳师于戎，……诸华必叛”；（2）“和诸

戎狄，以正诸华”；（3）“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4）“今而始大，比于诸

华”；（5）“裔不谋夏，夷不乱华”7。另出现 1次对“华夏”的表述：“楚失华夏，则析

公之为也”。

3．《国语》中与“夷”、“夏”有关的词汇

《国语》中共出现了 6 处“诸夏”：（1）“诸夏从戎，非败而何？”（2）“以卫诸夏

之地”；（3）“抚征南海，训及诸夏”；（4）“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5）“君不
服诸夏，而独事晋何也”；（6）“使淫乐于诸夏之国以自伤也”；另有 1 处出现“夏”：

“此之谓夏声”。《国语》中有 2 处出现“华”字（“劳师于戎，而失诸华”、“子教寡人和

戎，而正诸华”）。此外《汲冢周书》中有 1 处出现“华”字（“禁而生乱，华氏以亡”），

《战国策》中出现 3次“夏”字。这几种文献里“诸夏”、“夏”、“华”字的用法与《尚书》、

《左传》一样，所指的都是中原地区诸国及其文明传统。

从以上这几部先秦文献中对于这些词汇的用法来看，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把各

个政治实体大致划分为两大组，一组是“蛮夷戎狄”，另一组是“诸夏”（“诸华”）。

“诸夏”（“诸华”）的人把“蛮夷戎狄”看作是“豺狼”，而“诸夏”各国之间的关系

则比较密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管仲对齐侯说的一番话：“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

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李学勤，2000b：303）。
4．“蛮夷戎狄”和“诸夏”之间的本质差别是什么

这两大组群体之间最本质的差别是什么？《左传》中并没有具体说明。

中原地区“诸夏”各国之间，在血缘上有着较近的关系，但是在周朝之前时期以及周

朝八百年间，“诸夏”和四周族群的通婚和迁移应当说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模糊了相互在

血缘上的距离。据王桐龄先生研究的结果，春秋时期存在大量的族际通婚，对各国王室的通

婚也有不少记载，如周襄王娶的隗后出身“翟”，晋献公的四个后妃都是胡人，晋文公重

耳娶的季隗也是胡人，民间的族际通婚应当更为普遍。同时，在“诸夏”和“蛮夷戎狄”之

间无疑存在语言差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也同样存在于“诸夏”各国

之间。

孔子的学说在春秋时期已经广为流传，《尚书》据说经孔子编纂，《左传》受到孔子所著

《春秋》的影响很大，所以结合当时流传下来的部分文献的观点来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

“夷夏之辨”的本质。

《论语》中说“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对于这句

话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如皇侃《论语义疏》认为，“言中国所以尊于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

上下不乱也。周室既衰，诸侯放恣，礼乐征伐之权不出于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国尚有尊长统

属，不至如我中国之无君也”（程树德，1997：148）。这是因为“礼崩乐坏”而贬责“诸

夏”的。另一种如宋朝邢昺《论语注疏》认为，“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

……而礼义不废”（程树德，1997：148）。这是夸奖“诸夏”保存了“礼义”的。但两种解

7  《左传》还出现过一些“华”字，与族群无关，如“《皇皇者夏》”（李学勤，1999b：833），乃君遣使
臣之诗，没有被潘先生收录。



释都认为“礼义”是区分“诸夏”（“中国”）和“夷狄”之间的本质差别。所以《白虎通》

《礼乐篇》说“夷者，僔夷，无礼义”（程树德，1997：147）。
所以，当讲到“诸夏”与四周“蛮夷戎狄”之间的差别时，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

“夷夏之辨”的核心强调的并不是体质、语言等方面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

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礼义”）方面的差别。当然，“文化”也包括了生活习俗的差

异，如“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左传》）。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

‘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 所谓中国

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 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

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张磊、孔庆榕，1999：285）。
《左传》中记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诸国之）乐。……为之歌《秦》。曰：‘此之

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十三经注疏》的注释为：“秦本在西

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 （李学勤，

1999b：1095-1099）。秦国原属西方边远小国，接受中原教化较晚，但是努力学习，很快脱

去“戎狄”的文化而学得了中原的文化，由此便成为中原文化的一员而得到“诸夏”的接

受。所以“诸夏”、“诸华”和“蛮夷戎狄”之间的“族群”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随着文化的拓展在不断变化，永远处于一个动态转化的辩证过程之中。这与西方国家比较僵

化和形而上学的“族群观”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

《左传》中又记载“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以为谋主”，意思是析公从楚国迁

移到晋国，“楚才晋用”，他的才能使晋国的各项事业得到发展，而楚国的文化则衰落下

来，所以“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李学勤，1999b：1045）。可见文化是随人才转移

的，东周列国中哪个国家得到代表华夏文化的人才，就得到发展，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而失去人才的国家，也就“失华夏”。“有教无类”的思想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显著。

清末学者苏舆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所以出现了‘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的现象。‘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之道，即

夷之，…… 以此见中国夷狄之判，圣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张磊、孔庆榕，

1999：285）。所谓“以其行”，就是指作为文化核心的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这正是“教

化”的内容。所以春秋时代的“夷夏之辨”乃是根据文化传统把“天下”的人群分做两大类

的区分，而不是一个“多种类”（甲族、乙族、丙族等）平行并存的分类框架。若以中原地区

为文化中心来看，“夷夏之辨”表现的仅仅是“教化之内”和“教化之外”这个最根本的

区别，并不是什么依据血缘、体质、语言的差别而固定不变的“族群”（“民族”）差别，

所以先秦文献从不使用“族”字来表示这些群体，也不太重视四周“蛮夷戎狄”（少数族

群）之间的差别。

5．“有教无类”
儒家传统思想认为，位于中原的“诸夏”或“天朝”有责任施“教化”于边远地区的

“蛮夷戎狄”，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后人对孔子的这句话有许多解释，如

《朱子集注》称“人性皆善，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

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程树德，1997：1126）。皇侃《论语义疏》也说“人乃有贵

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刘宝楠，1990：
641）。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具体谈到“种类”也指“蛮夷戎狄”，但孔子的思想是以“天

下”为己任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和对“蛮夷”传播“教化”和“礼义”的责任是密不

可分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孔子不仅感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而且还提出

“欲居九夷”（《论语·子罕》），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论语·季氏》。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对这段话的解释是：“对蛮夷要用文德使



之归服，归服了，就要使他们安定，乐于归顺”（王锺翰，1994：77）。
《孟子·尽心下》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夷怨；东面而征，西夷怨，

曰：‘奚为后我？’”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当然是孟子个人的观点，不一定与当时事实完全相符。当时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冶炼、纺

织、陶器、青铜器、铁器、音乐等均比较发达，四周族群可以从中原“诸夏”学到知识与技能，

“蛮夷”与中原文明之间可能也存在着某种良性的互动，所以“有教无类”的观念和行动

是有一定客观基础的。

所以从以上经典的论述来看，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中不但没有把已经“归化”的周

边各族群排斥在“诸夏”之外，而且实质上把尚未“归化”的族群也没有完全排斥在“天

下”这个一体的格局之外。这里有点像费孝通教授在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时所使用的

“差序格局”观念（费孝通，1999：24-30），从“天子脚下”的中原地区的核心族群到偏

远地区的蛮夷之邦，“教化”的程度逐层弱化，认同的层次也逐层淡化，但所有族群还是

同在一个“天下”的范围内，同在中原文化的“教化”范围之内，也即“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也正因为具有这样可被“教化”的前提，

儒家传统思想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论语·颜渊》）。人们过去经常说起

的这句话，其含义并不简单。中国人传统上认为兄弟是“手足”至亲，是血缘最近的亲属。

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观念，实际上就从社会认同的最基本层面淡化了各个族群之

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强调的是不同的人类群体在基本伦理

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着重要共性并能够和睦共处，强调的是不同的人类群体通过互相学习

能够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结束语

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各类社会组织也必然会随着社会分工与合作的需要

而出现。在社会当中生活并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组织起

来。人们如何组织起来形成群体？各种群体的活动具有何种机制？人们又是如何以不同的术

语来称呼这些群体？这些称呼都包含了哪些意义？这些称呼及其包含的内容又如何随着社

会与群体的实际发展进程而演变？这些都是我们在理解社会发展史和理解当今社会现象时

需要思考的问题。

研究分析当今中国的族群问题，不能割断几千年中华各族群相互交往融合的漫长历史，

也不能忽视几千年中华文化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对于“族群”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族群观”

与欧洲文明中出现的“民族-国家”、“民族”、“族群”观念之间存在着差别，这也正是欧

洲建立了许多小国家而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族群大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的主要原因。费孝通教

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华族群交往史的非常精辟的宏观概括（费孝通，

1989）。
有了这样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之后，对于各族群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华传统

文化中“族群观”的深入分析，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先秦时代是我国传统文明形成的

重要时期，先秦文献的分析是认识中国传统“族群观”的重要一步。在之后的汉晋隋唐宋元

明清各朝代，中国的族群交往都出现不少新的变化，中国人的“族群观”也随之在不断演

变，对于这些朝代文献的研究也需要加强。近代列强入侵之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新形势下，西方的“民族”、“民族主义”观念也同时进入中国，使中国人的“族群观”

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能完整和系统地研究和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族群交往史，

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今天中国族群关系的本质和深层次的规律，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是中国研究族群问题的社会学者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附录 1：《左传》中的“族”字

1．“请谥与族”（112 页）（b）

2．“公问族于众仲”（112 页）（“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氏、

族一也，……别而称之谓之氏，合而称之则曰族”。……“姓则受之于天子，族则禀之于时君。天下之

广，兆民之众，非君所赐皆有族者。人君赐姓赐族，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b）

3．“为谥，因以为族”（114 页）（“先人之谥称以为族也”）。（b）

4．“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115 页）（“取其旧官旧邑之称以为族，皆禀之时君”）（b）

5．“无滋他族”（125 页）（a）

6．“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176 页）（“九族谓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及妻父、妻母、姑

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亲有服而异族也”，“九族乃异姓有亲属者”）（c）

7．“及戴、武、宣、穆、庄之族”（248 页）（“宋五公之子孙”）（a）

8．“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260 页）（a）

9．“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277 页）（“桓叔、庄公之子孙强盛，偪迫公室”）（a）

10．“尽杀游氏之族”（284 页）（a）

11．“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343 页）（a）

12．“宫之奇以其族行”（344 页）（a）

13．“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350 页）（a）

14．“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363 页）（“类、族一也，皆谓非其子孙，妄祀他人父祖，则鬼神不

歆享之耳”）（e）

15．“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420 页）（a）

16．“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443 页）（b）

17．“以中军公族横击之”（448 页）（“公族，公所率之军”）（d）

18．“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468 页）（e）

19．“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518 页）（d）

20．“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518 页）（a）

21．“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杀襄公之孙”（524 页）（a）

22．“弃官，则族无所庇”（567 页）（b）

23．“虽亡子，犹不亡族”（567 页）（a）

24．“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579 页）（a）

25．“此三族也，世济其凶”（582 页）（a）

26．“流四凶族”（583 页）（a）

27．“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584 页）（a）

28．“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584 页）（a）

29．“遂出武、穆之族“（584 页）（a）

30．“自是晋无公族“（599 页）（“晋之公子悉皆出在他国，……无公子，故废公族之官”）（d）

31．“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599 页）（“为置田邑以为公族大夫”）

（d）

32．“晋于是有公族、馀子、公行”（600 页）（d）

33．“赵盾请以括为公族”（600 页）（d）

34．“赵盾为旄车之族”（600 页）（“旄车，公行之官”，“主公车行列谓之公行，车皆建旄，谓之旄

车之族”）（d）

35．“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601 页）（d）

36．“使戴、桓之族攻武氏”（604 页）（a）



37．“尽逐武、穆之族”（604 页）（a）

38．“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604 页）（a）

39．“及将死，聚其族曰”（608 页）（a）

40．“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赢于轑阳而杀之”（608 页）（a）

41．“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624 页）（a）

42．“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626 页）（a）

43．“晋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647 页）（“錡，……欲为公族大夫”）（d）

44．“知庄子以其族反之”（651 页）（“族，家兵。反，还战”）（a）

45．“归罪于先穀而杀之，尽灭其族”（659 页）（a）

46．“‘非我族类，其心必异’”（717 页）（e）

47．“楚虽大，非吾族也”（717 页）（“与鲁异姓”）（e）

48．“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728 页）（“皆巫臣之族”）（a）

49．“问其族，对曰：‘泠人也’”（738 页）（“泠人，乐官”。“泠氏世掌乐官而善焉”）（f）

50．“称族，尊君命也”（765 页）（b）

51．“舍族，尊夫人也”（765 页）（b）

52．“二华，戴族也”（769 页）（a）

53．“司城，庄族也”（769 页）（a）

54．“六官者，皆桓族也”（769 页）（a）

55．“书曰‘宋杀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769 页）（a）

56．“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779 页）（d）

57．“栾、范以其族夹公行”（780 页）（“二族强，故在公左右”）（d）

58．“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787 页）（d）

59．“族大，多怨”（796 页）（a）

60．“去大族，不逼”（796 页）（“不逼公室”）（a）

61．“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803 页）（d）

62．“公族穆子有废疾”（852 页）（d）

63．“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853 页）（d）

64．“谋之多族，民之多违”（857 页）（“族，家也”）（a）

65．“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礼也”（886 页）（“善不灭姓，故曰‘礼也’”）（a）

66．“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889 页）（a）

67．“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905 页）（“父庙也。同族，谓高祖以下”）（a）

68．“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  族  大夫”（939 页）（d）

69．“范鞅以其亡也，怨栾氏，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971 页）（d）

70．“女敝族也”（975 页）（“敝，衰坏也”）（a）

71．“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975 页）（a）

72．“尽杀栾氏之族党”（998 页）（a）

73．“兵不戢，必取其族”（1005 页）（“族，类也。取其族，还自害也”）（a）

74．“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1028 页）（b）

75．“夫独无族姻乎”（1043 页）（c）

76．“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1046 页）（d）

77．“吾乃四萃其王族，必大败之”（1047 页）（d）

78．“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1060 页）（“案经去其族，是文贬也”）（b）

79．“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1082 页）（a）

80．“晋国其萃于三族乎”（1108 页）（“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d）



81．“族大宠多，不可为也”（1122 页）（a）

82．“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1132 页）（b）

83．“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1135 页）（b）

84．“君使公族逆之”（1177 页）（d）

85．“晋之公族尽矣”（1184 页）（d）

86．“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1184 页）（d）

87．“肸之宗十一族”（1184 页）（“同祖为宗，……谓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g）

88．“姜族弱矣，而妫将始昌”（1189 页）（“妫，陈氏”）（a）

89．“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1202 页）（a）

90．“韩襄为公族大夫”（1221 页）（d）

91．“羊舌四族，皆彊家也”（1221 页）（“四族：……兄弟四人”）（g）

92．“合比将纳亡人之族”（1231 页）（a）

93．“其族又大，所冯厚矣”（1249 页）（a）

94．“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1254 页）（g）

95．“陈，颛顼之族也”（1262 页）（“陈祖舜，舜出颛顼”）（a）

96．“四族召之，无所往”（1279 页）（“四族，栾、高、陈、鲍”）（a）

97．“甘简公无子，立其弟过。过将去成、景之族”（1298 页）（“成公、景公皆过之先君”）（d）

98．“成、景之族赂刘献公”（1298 页）（d）

99．“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1312 页）（a）

100．“因群丧职之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1312 页）（“言族者，以掩既被杀，唯有族存，故言族

也”）（b）

101．“因四族之徒，以入楚”（1313 页）（“四族：薳氏、许围、蔡洧、蔓成然”）（g）

102．“族尽亲叛，可谓无主”（1319 页）（“无亲族在楚”）（a）

103．“楚子杀鬬成然，而灭养氏之族”（1337 页）（a）

104．“私族于谋而立长亲”（1383 页）（“于私族之谋，宜立亲之长者”）（a）

105．“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1425 页）（a）

106．“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1472 页）（“尹、召二族皆奔，

故称氏”）（a）

107．“尽灭郤氏之族党”（1485 页）（a）

108．“晋陈之族呼于国曰：‘鄢氏、费氏自以为王，……’”（1485 页）（a）

109．“夫鄢将师矫自之命，以灭三族”（1487 页）（a）

110．“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1487 页）（a）

111．“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1518 页）（a）

112．“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1545 页）（a）

113．“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1545 页）（“丑，众也”）（g）

114．“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1548 页）（a）

115．“楚之杀郤宛也，伯氏之族出”（1552 页）（“郤宛党”）（g）

116．“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1569 页）（“党氏，周大夫”）（d）

117．“道渴，其族辕咺进稻醴、粱糗、腶脯焉”（1657 页）（a）

118．“及宋平、元之族自萧奔郑”（1668 页）（a）

119．“公闻其情，复皇氏之族，使皇缓为右师”（1700 页）（b）

120．“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1712 页）（“三族，皇、灵、乐也”）（b）

121．“三族共政，无相害也”（1714 页）（b）

（引自李学勤主编，1999b，《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附录 2：《国语》中的“族”字

1．“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2 页）（国君御用妇女，不在同族中取三个女子）（a）

2．“今虽朝也不才，用分族于周”（22 页）（周王室的族亲）（d）

3．“今夫二子者俭，其能足用矣，用足则族可以庇”（24 页）（a）

4．“非是族也，不在祀典”（50 页）（e）

5．“老请守龟卜室之族”（69 页）（占卜要娶的是哪一姓的女子）（a）

6．“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74 页）（f）

7．“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81 页）（a）

8．“以宠贾怨，不可谓德；少族而多敌，不可谓天”（85 页）（少亲族而多敌人，不能说得天命）（a）

9．“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96 页）（d）

10．“舟之侨告诸其族曰，……”（99 页）（a）

11．“将行，以其族适晋”（99 页）（a）

12．“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将在武族”（117 页）（d）

13．“苟姬未绝周室，而俾于天聚者，必武族也”（117 页）（d）

14．“武族唯晋实昌”（117 页）（d）

15．“贾佗，公族也”（119 页）（d）

16．“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耈老，礼宾旅，友故旧”（129 页）（a）

17．“君定王室而残其姻族，民将焉放”（130 页）（d）

18．“范丐自公族趋过之”（149 页）（以公族大夫身份趋前）（d）

19．“选贤良，兴旧族”（152 页）（a）

20．“栾泊请公族大夫”（153 页）（d）

21．“请兹四人者为公族大夫”（153 页）（官名，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d）

22．“韩献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157 页）（d）

23．“无导备公族，不能死”（157 页）（d）

24．“使掌公族大夫”（157 页）（d）

25．“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162 页）（d）

26．“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170 页）（e）

27．“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170 页）（a）

28．“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176 页）（d）

29．“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181 页）（另立氏族）（g）

30．“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89 页）（e）

31．“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遗之材也”（191 页）（d）

32．“楚师可料也，在中军王族而已“（192 页）（d）

33．“则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败之“（192 页）（d）

34．“盍求若敖氏与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209 页）（g）

35．“葬二子之族”（210 页）（a）

附录 3：《尚书》中的“族”字

1．“克明俊德，以亲九族”（27 页）（“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凡九族”）

2．“九族既睦，平章百姓”（27 页）（“百姓，百官”）

3．“方命圮族”（40 页）（“圮，毁。族，类也”）

4．“惇叙九族，庶明励翼”（102 页）

5．“官伯、族姓，朕言多惧”（552 页）（“官长，诸侯。族，同族。姓，异姓也。我言多可戒惧，以儆



之”）

（引自李学勤主编，1999a，《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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